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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水利厅关于废止、修改和

宣布继续有效部分行政规范性文件的通知

苏水规〔2024〕5号

各市水利（务）局，厅直各单位：

为了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开展涉及不平等对待企业法律法规政策清理工作

的决策部署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相关要求，省水利厅组织

对省水利厅制定的现行有效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全面清理和评估，并经厅

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废止 16件行政规范性文件（附件 1）、修改 3件行政

规范性文件（附件 2），宣布 9件冠以“暂行”“试行”的行政规范性文件（附件 3）
继续有效。

本通知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1.省水利厅决定废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2.省水利厅决定修改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3.省水利厅宣布继续有效的部分行政规范性文件

江苏省水利厅

2024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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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省水利厅决定废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1.江苏省重点水利工程建设管理规定（苏水基〔2003〕44号）

2.江苏省政府投资水利建设项目后评价办法（试行）（苏水规〔2010〕4号
文）

3.江苏省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法人委托质量检测实施办法（暂行）（苏水规

〔2011〕2号文件印发）

4.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江苏省水利工程建设项目代建制试行办法》的通知

（苏水规〔2013〕8号）

5.省水利厅关于印发《加强水利信息化工程建设质量管理的若干意见》的

通知（苏水规〔2013〕9号）

6.江苏省水利厅江苏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实

施情况监测评估工作暂行办法》的通知（苏水规〔2014〕2号）

7.省水利厅关于发布《江苏省水利工程文明工地建设管理办法》的通知（苏

水规〔2014〕8号）

8.省水利厅关于发布《江苏省水利优质工程建设管理办法》的通知（苏水规

〔2014〕9号）

9.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江苏省水利基本建设项目危险性较大工程安全专项

施工方案编制实施办法》的通知（苏水规〔2015〕6号）

10.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江苏省水利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苏水

规〔2015〕7号）

11.省水利厅关于修订江苏省水利安全生产标准化评价标准的通知（苏水

规〔2018〕5号）

12.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江苏省水利基本建设项目消防设施专项验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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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苏水规〔2019〕2号）

13.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江苏省水利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管理办法》的通知

（苏水规〔2020〕7号）

14.关于印发《江苏省水情教育基地设立及管理办法》的通知（苏水规

〔2021〕1号）

15.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江苏省重点水利基本建设工程从业单位履约信用

管理办法》的通知（苏水规〔2021〕7号）

16.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江苏省水利风景区建设与管理办法》的通知（苏水

规〔2023〕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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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省水利厅决定修改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一、对《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江苏省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办法〉

的通知》（苏水规〔2019〕5号）作出修改

将第二十三条修改为：“招标人发售招标文件收取的费用应当限于补偿印

刷、邮寄的成本支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应当按其制作成本确定售价。全程

电子招标投标的，招标文件不得收取费用。”

二、对《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江苏省重点水利工程基本建设项目招标投标

行政监督实施细则〉的通知》（苏水规〔2022〕3号）作出修改

将第八条第六项中“评标基准价宜采用最高投标限价与投标人有效报价

平均值复合计算方式，最高投标限价权重系数原则上不低于 0.6。投标报价低

于最高投标限价一定幅度时（如 85%）可不参与评标基准价计算”修改为“评标

基准价宜采用最高投标限价与投标人有效报价平均值复合计算方式，最高投

标限价权重系数原则上不低于 0.6，投标人有效报价平均值计算方式可根据投

标人数量进行优化调整。投标报价低于最高投标限价一定幅度时可不参与评

标基准价计算”。

三、对《江苏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江苏省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企业主要负责

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管理实施办法〉的通

知》（苏水规〔2024〕2号）作出修改

将第十二条修改为：“省水行政主管部门建立‘江苏省水利水电工程施工

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信息管理系统’（以下简称‘系统’），对所有资质注册地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含二级）以下以及专业承

包二级（含二级）以下的施工企业，实行安管人员信息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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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省水利厅宣布继续有效的部分行政规范性文件

1.关于发布《江苏省水利厅行政调解工作暂行规定》的通告（苏水规〔2012〕
1号）

2.江苏省建设项目取水许可验收管理规定（试行）（苏水规〔2013〕1号）

3.关于印发《江苏省水利系统网上信访工作办法（试行）》的通知（苏水规

〔2014〕1号）

4.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江苏省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监督管理实施办法

（试行）》的通知（苏水规〔2021〕3号）

5.江苏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江苏省水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苏水

规〔2021〕4号）

6.江苏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江苏省取水许可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苏水

规〔2021〕5号）

7.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江苏省重点用水单位节约用水管理办法（试行）》的

通知》（苏水规〔2021〕6号）

8.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江苏省用水统计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苏水规

〔2022〕4号）

9.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江苏省水事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清单适用规则

（试行）》的通知》（苏水规〔2023〕2号）

上述 9件文件名称中“暂行”或者“（试行）”删除，有效期延续至 2029年 12
月1日，并予以重新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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